城市公共厕所保洁和管理

一、办理依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制定公共厕所建设规划，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改造或者支持有关单位建设、改造公共厕所。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公共厕所的管理者可以适当收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对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共厕所，城市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造。

公共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贮（化）粪池或者城市污水系统。

二、承办机构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确定事项，及时办理。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淮南市高新区和悦街民生大厦8楼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14:30-17:30

咨询方式：0554-6683344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淮南市城市管理局
监督投诉电话：0554-6683344

